
— 1 —

ZJGC01-2024-0004

金政办发〔2024〕17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：

为进一步优化我市户口迁移政策，吸引更多人才在金华就业创

业，助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高质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23〕41号）

精神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我市进一步放宽城镇地区户口迁移条件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放宽居住落户范围

本人或配偶在我市城镇地区有合法产权住宅的，经房屋权利人

同意，双方直系亲属均可以在房屋产权地址落户。

二、推行居住证互通互认

在浙江省范围内累计连续居住登记满 6个月或持有签注期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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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浙江省居住证》的流动人口，符合现居住登记地合法稳定居住、

合法稳定就业、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，可在居住地申领《浙江省居

住证》或申请居住证互通互认、转换办理。积极鼓励各地开展长三

角城市群内居住证互通互认，解决人口流动的公共服务转移接续问

题。

三、试行居住证转户籍

探索建立居住证与落户有效衔接机制，在金华市区、各县（市）

范围内连续居住登记满 6个月，可以凭签注期内的《浙江省居住证》

在居住地公共集体户落户，鼓励各地推行居住年限金华市域范围内

累计互认。居住地址发生变动的，应当主动办理变更登记，登记的

居住信息作为确认落户地的依据。

四、放宽就业落户条件

在我市就业并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，可以在单位集体户或单

位所在地公共集体户落户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地、各部门要充分认识高质量推进户

籍制度改革、放开城镇户口迁移政策、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要意

义。要强化配套政策实施，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，做好新旧政策

措施衔接，主动吸引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流入，推动我市经济社会

持续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强化合力推进。各地、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，强化贯

彻落实。市发改委、市教育局、市人力社保局、市建设局、市医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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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等部门要在公共资源配置、义务教育、就业创业、住房保障、医

疗保障等方面开展政策研究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。公安部门

具体负责落户政策的执行和办理工作，确保优化调整后的政策实时

落地。

（三）科学落实评估。各地、各部门要加强对户籍制度改革工

作的跟踪评估，科学评估政策实施效果，强化人口动态监测，科学

研判人口变动趋势及影响，为重大政策制定、公共资源配置、城市

运行管理等提供数据支撑。

本通知自 2024年 7月 1日起施行，我市原有政策内容与本通

知规定不一致的，按照本通知规定执行。

金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4月 1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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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

各群众团体。

金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4月17日印发


